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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兆利

现实生活中，因为人身损害事故的具体情
况千差万别，而不同侵权责任适用法律的条件
和赔偿范围也不相同。因此，受害方当事人应
当根据诉讼的方便程度、受到伤害的轻重程
度、对方当事人的赔偿能力等情况具体分析，
遵循“最有利”的原则正确维权。

工伤与侵权竞合，有权主张“双赔”

王女士在上班途中被刘某驾驶的私家车撞
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的主要责
任。伤愈后，工伤保险基金为王女士支付了工
伤保险待遇。随后她又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
令刘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庭审中，被告以王
女士已经得到了工伤保险赔偿为由抗辩。法院
经审理，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误工费等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损失8.3万元。

说法

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
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
重主体身份，劳动者在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
险赔偿的同时，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

偿，不因受害人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
已经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
方的责任。首先，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六）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
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
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该法条实际上肯定了劳动者
在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事故中享有工伤赔
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双赔”请求权。就是说，
这两种请求权依据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工伤
赔偿请求权是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为前提，调整的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工
伤保险基金会之间的工伤赔偿法律关系；而人
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以第三人侵害劳动者人
身权利为前提，调整的是劳动者与第三人之间
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两者并行不悖，劳动者
在此类事故中，有权获得双重赔偿。

医保与侵权赔偿，二者可以兼得

小赵外出途中被贾某驾驶的面包车刮

伤。交警部门认定贾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小赵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3.6万元，其中医保
支付1.8万元。在协商赔偿事宜时肇事方认
为，对于小赵已经得到的医保报销费用，应从
自己承担的事故赔偿总额中扣除。双方多次
协商未果后小赵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定
贾某的赔偿不能扣除医保报销费用，被告承担
70%的责任，判决赔偿原告2.52万元。

说法

侵权赔偿责任与医保支付两者可否兼
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医保报销是受害人
与医疗保险机构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人身损
害赔偿是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
系，两者法律关系不同，赔偿依据不同，所主张
的权利也不同。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
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
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而社会保险具有公共福利性质，如果
将受害人已由医疗保险报销的医疗费从侵权
人的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就会使社会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的利益受损，又将明显降低侵权人

的违法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侵权行为的
一种纵容。故本案中原告虽经医保报销，但仍
可向被告主张医疗费等损失。

侵权与违约竞合，诉权选择有讲究

赵某乘坐本县客运公司的客车前往浙江
探亲。途经江苏省南部时，客车与当地一辆货
车发生追尾事故，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由货车驾
驶员负主责。本次事故致使赵某身体多处受
伤。伤愈后，赵某向县客运公司提出索赔要
求，该公司以己方无责任为由加以拒绝，并提
醒他应找本次事故的肇事方索赔。赵某认为
如果到相隔近千里的肇事方寻求索赔，不禁感
到左右为难。后赵某以客运合同纠纷为由将
县客运公司诉至法庭。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
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6万元。

说法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存
在请求权竞合的现象，属于“多因一果”，即损
害后果既是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又是合
同一方违约人的违约行为所致，而且侵权人和
违约人常常不是同一主体。此时，受损方既可
提起侵权诉讼，又可打合同官司。结合本案，
如果舍弃前者而向违约方提起违约之诉，就可
能更加便捷划算。

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规定：“承运人应
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
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
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
外。”据此规定，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
损害赔偿责任，即只要不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
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害，不论承运人主观上有无
过错，乘客均有权向运输始发地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果赵
某选择向肇事货车司机提起侵权之诉，根据民
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
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的规定，他就应向侵权人住所地的法院提
起诉讼，实际操作起来会较为麻烦，如不得不
异地取证、异地诉讼等。本案中，原告结合自
身实际提起违约之诉，有效降低了诉讼成本。

权益热线邮箱：quanyirex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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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欢读者：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

种类包括视听资料。视听资
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电子
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和数据等
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
案中的影像视频系你安装监
控设施后拍摄产生的，属于
视听资料。

证据必须符合客观性、
相关性和合法性的要求。在
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是
指当事人提供的认定案件事
实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的要求，必须不为法律所禁
止，否则该证据就不具有证据
效力。对于偷录、偷拍“证据”
的合法性问题，要根据具体情
况加以判断。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
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
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
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
此，对于偷录、偷拍而来的视
听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法
院要根据该条规定标准审查
其合法性。如果系属于违法
取得的，法院将不予认可。比
如，在他人家里安装监听、监
视设备进行偷录、偷拍，这种
偷录、偷拍严重侵犯了他人的
隐私权；使用法律禁止使用的
专用间谍器材获取的录音录
像，则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
定；以诱骗、欺诈、胁迫等手段
取得的录音录像，则违背了公
序良俗。这些录音录像均属
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

本案中，你在自己家中安装监控设
施，既不违法，也未侵犯邱某的隐私。因
为夫妻双方在家中的行为，对双方而言
都不属于隐私。因此，该影像视频符合
证据的合法性，能够作为证明邱某存在
重大过错和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潘家永

借钱支付离婚补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 严婷 陈倩

离婚时，如果一方借款支付约定给予另一
方的补偿款，这笔款项该如何定性？

赵先生与孙女士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赵先生与章女士有了婚外情。为了
可以跟章女士在一起，赵先生想出支付孙女
士补偿金的办法，让孙女士同意离婚。为了
筹集这笔钱，赵先生向章女士开口让其帮忙
想办法，章女士答应了，分两次向赵先生转账
共31万元。

不久后，赵先生与孙女士协议离婚，离婚当
日赵先生将31万元转至孙女士账户。然而重获
自由的赵先生与章女士的感情也没长久，相处
不到一年，二人关系恶化，最后决裂。不久，章
女士将赵先生起诉到法院，并提供了自己向赵
先生转账31万元的凭证，要求赵先生归还借款，
并要求孙女士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章女士依据转账凭证提起
民事借贷诉讼，而赵先生称该转账款系章女士
自愿给付的补偿款，但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
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法院判决支持章
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赵先生和孙女士不服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赵先生和孙女士签署的离

婚协议约定：赵先生于离婚当日一次性补偿孙
女士31万元。就章女士与赵先生之间是否针
对31万元达成借款合意的问题，赵先生明确表
示愿意以个人名义偿还，故法院支持章女士要
赵先生归还31万元借款的要求。

另外，章女士给赵先生转钱的目的是协助
赵先生解除与孙女士的婚姻关系。该协助合意
早已产生，显然赵先生使用该钱款并非用于与
孙女士共同生活的开支，章女士要求孙女士参
与还款显然不当。据此，法院认为夫妻一方为
离婚所需举债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未举债的
夫妻一方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个案例涉及两个核心问题：
1.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应把握两个基本

特征。
首先，须产生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其次，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
动，包括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

确认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是“共债共
签”原则，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为夫妻共
同债务。“共债共签”包括“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和“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两种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的情形。

2.如何防范恋爱分手后因经济产生纠纷呢？
法律对赠与行为的认定较为严格，赠与人

必须明确表示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且受赠与人
表示接受赠与，才能认定赠与行为的合法有效。

恋爱时情侣之间经济往来时常发生，若确
实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应该保存完整的证据，
例如借条、转账凭证或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在
起诉阶段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要经常出差，担心丈
夫邱某出轨，于是就偷偷在
家中安装了监控。最近，我
出差回家查看监控，发现邱
某果然出轨了。我准备持影
像视频到法院起诉离婚，并
要求邱某给予损害赔偿。邱
某则声称，该影像视频是我
采取偷拍方式获取的，侵害
了他的隐私，不能作为证明
他出轨的证据使用。请问，
偷拍偷录的音像资料能否作
为证据？

读者 谢欢

■ 谢银艳

近期的热播剧《欢乐颂
5》迎来收官。该剧延续前作
的精彩，继续讲述了五位性
格迥异的女性，在面临职场、
家庭、爱情等挑战时，如何携
手突破难关，共同成长的故
事。从法律视角来看，该剧
不仅是一部深入探讨都市女
性生活的励志剧，更在剧情
中巧妙地融入了诸多法律元
素。剧中人物在面对各种生
活挑战时，往往需要借助法
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那
么，这些生活中的民法知识
你都掌握了吗？

问题一：母亲去世后，方芷
衡有义务抚养妹妹吗？她是否
可以因此多分母亲的遗产？

方芷衡的母亲大龄产女，
在生下小妹后撒手人世。方
母去世后，方父将小女儿交给
方芷衡，拒绝亲自抚养。后经
方芷衡调查发现，方父在方母
孕期出轨，并打算迎娶新欢。
于是方芷衡决定自己亲自抚
养小妹，但是要求多分配其母
亲留下的遗产。

释法

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规
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
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
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在方
父未丧失抚养和监护能力的
情况下，其应当对方芷衡小妹
尽到相应的抚养义务，方芷衡
作为姐姐出于亲情，愿意对其
小妹进行扶养，法律并不禁
止，但这并非方父逃避抚养义
务的理由，其仍需支付相应抚
养费用。

关于方母遗产继承的问
题，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
十七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
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
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
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
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由于方母并未留下遗嘱，因此
按照上述法定继承规则，方芷
衡、方父、方妹共同继承方母留下的遗产，由于
方妹尚未成年，在方父同意的情况下，方芷衡
代其妹一起获得2/3的遗产份额是符合法律规
定的。

问题二：余飞雪遭遇骗婚后，对其丈夫在
婚后对外所借债务，是否需要承担清偿责任？

余飞雪大学毕业后，因家里催婚，经相亲
认识了陈祖法，两个人闪婚。领证后，陈祖法
以结婚为借口向其同学、老乡大量借款，但在
婚宴当日突然消失不见，甚至还卷走了余飞雪
的积蓄以及婚宴礼金。面对巨额债务，余飞雪
不得不一天打三份工还债。

释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
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
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陈祖
法与余飞雪结婚本就抱着骗婚敛财的目的，其
以结婚买房为借口向同学、老乡借款也同样出
于骗财目的。余飞雪以及陈祖法的同学、老乡
均是这一事件中的受害者。

陈祖法的借款行为虽然发生于婚后，但并
没有经过余飞雪的确认，相关借款也没有实际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余飞雪不负有偿还责任。

问题三：余初晖的父亲不仅家暴余母，还
大闹余初晖公司，余初晖有权与余父断绝父女
关系吗？

余初晖的父亲常年家暴余母，余初晖不忍
心母亲受苦，在毕业后将余母接到上海，并与
余父断绝联系。后余父带着记者找上余初晖
的公司，试图向其施压，指责余初晖不尽赡养
义务。

释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成
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
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
的权利。剧中未体现出余父存在缺乏劳动能
力或者生活困难的情况，因此在余父尚具备一
定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余初晖未对其提供赡养
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自然血亲关系不能通过声明、协议等方式解
除，所以即便余父有家庭暴力行为，也不能排
除余初晖对其父亲的法定赡养义务。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余父无须为其恶劣行
为付出法律代价。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
一条，因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
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余母作为受暴者是无
过错方，余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包括财
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且，在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上，法院也会按照照顾无过错方权
益的原则判决。

自然人股东去世 继承人能否继承股权？
■ 李慧萍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股权也属于财
产范畴，那么有限责任公司的现有自然人股
东去世后，股东的继承人要求继承股权，该如
何处理？

1980年3月，原告与孟某登记结婚。婚
后，生育儿子孟小某。2015年1月，孟某与张
某成立被告A公司，并分别持股50%。2021
年10月21日，孟某因病去世。2023年5月
10日，上海市某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确认孟某
的父母均先于孟某去世，孟某生前无遗嘱，孟
小某自愿放弃继承孟某所持股权，孟某所持
的被告股权应由原告继承。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确认原告系被
告A公司的股东，拥有50%的股权；2.判令被
告A公司立即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将原告
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法院认为，被告A公司章程中对股东去
世后其股东资格继承问题未另作规定，故依照
前述法律规定，孟某的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孟
某的股东资格。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请。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继承，应该了
解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股权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吗？

股权既包括股东的财产权，也包括基于
财产权产生的身份权即股东资格。财产权利
包括了利润分配权、股份转让权、请求收购股
份权、优先增资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
股东的身份权主要体现为股东参与公司决
策、经营、管理、监督和控制的权利。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特征，为
避免股东间因为其他人突然加入而产生信任
问题，允许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另行规定股东
资格继承办法。因此，股权是否可以继承，具
体要区分情况。

第一种，如果公司章程未明确排除继承
人的继承权时，自然人股东去世后，继承人可
以继承，这里继承包括股东资格的继承，也包
括股权相应的财产权权益的继承。

第二种，公司章程明确排除继承人继承
股东资格，那继承人就不能继承股东资格了，
但是股权相关的财产权益是可以继承的。

问题二：继承股权，需要经过有限责任公
司其他股东同意吗？

司法实务中，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股权
继承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转让，应直接适用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无须再去征求其
他股东同意。

问题三：继承股权时，其他股东享有优先

购买权吗？
在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其他股

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继承人可以告知公司
自然人股东去世的情况，要求公司配合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如果公司不配合的，继承人可
以起诉，要求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并要求公
司及其他股东配合办理变更股东名册、修改
公司章程以及变更公司登记等手续。

问题四：自然人股东去世之后，公司修改
公司章程，可以排除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吗？

如果该章程修正案是在股东去世后才形
成，即在作出修正案时去世的股东已无机会
表达意见。实践中，很多法院认为，自然人股
东去世后发生继承事实时，公司其他股东再
去修改公司章程禁止继承的决议无效，新章
程对于其被继承人不具有约束力。

律师建议：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建议在公司设立时的初始章程中明确规定自
然人股东去世之后其继承人是否有权继承股
东资格，避免发生纠纷，影响公司的运营。需
要注意的是，公司章程只能禁止或者限制继承
人继承股东资格，不能禁止继承人享有股权对
应的财产权益。所以，建议自然人股东通过遗
嘱等方式对自身的资产提前做好安排，避免继
承人之间因争夺股权而导致公司受损的局面。

一问一答一答

人身损害事故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受害方应根据诉讼的方便程度、受到伤害的轻重程度、对方当事
人的赔偿能力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遵循“最有利”的原则正确维权

—
—

民
法
典
视
角
下
看
电
视
剧
《
欢
乐
颂5

》

家事法苑法苑


